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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民政局
重庆市铜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
重庆市铜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铜梁区公办养老机构开展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和社会老年人托养服务工作
方案》的通知
铜民发〔2025〕43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铜梁区公办养老机构开展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和社会老年人托养服务工作方案》已于2025年8月27日经区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14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民政局       重庆市铜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   重庆市铜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5年9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铜梁区公办养老机构开展经济困难人员
集中照护和社会老年人托养服务工作方案

[bookmark: OLE_LINK5]为贯彻落实《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民发〔2024〕73号）、《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渝委办发〔2023〕16号）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2017〕162号）有关精神，支持公办养老机构开展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和社会老年人托养服务，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目标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公益性原则，按“托养一个人、幸福一家人、解放一群人”的工作思路，支持公办养老机构在满足本辖区特困供养对象入住需求的前提下，开展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和社会老年人托养服务，充分发挥公办养老机构在保障基本养老服务中的功能和作用。到2027年全区公办养老机构入住率达75%，2029年入住率达85%，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大幅提高，供给结构更加合理，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
二、托养对象、费用及程序
（一）经济困难人员
1.托养条件
自愿入住公办养老机构，无精神病、传染病，且符合下列（1）或（2）项的铜梁户籍人员：
（1）经济困难老年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失能老年人（经评估为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年龄在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2）贫困重度残疾人员。16周岁以上，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残疾程度为一级、二级的残疾人及三级、四级智力残疾人（精神残疾除外）的城乡低保对象或经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易返贫致贫人员。
已经通过基金支付基本护理服务费用的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员，不纳入以上（1）或（2）项两类人员。
2.托养费用
（1）膳食费：原则上按当年集中供养特困人员膳食费标准据实缴纳。
（2）床位费、护理费：免收入住公办养老机构期间床位费和护理费，集中照护及运行所需经费纳入区级财政资金统筹保障。
（3）其他费用：在托养期间就医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及其就医住院产生的护理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规定支付后仍有不足的，由入住人员或其家属自行承担；同时，托养期间入住人员因个人需求产生的费用（如尿不湿等私人用品），由入住人员或其家属自行承担。区级财政资金不承担任何人或机构主动为其垫付的超过政策规定的部分。
3.入住流程
遵循自愿原则，采取自主申报或通过常态化探访关爱或能力评估等途径发现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人员，按照“个人申请、村居申报、镇（街）审批、区备案”的程序办理。
（1）申请。由入住人员填写《铜梁区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入住申请审批表》（附件1），将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复印件（1份）、体检报告、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一并交至户籍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法定监护人或指定监护人可代为办理申请事宜。
（2）申报。村（居）民委员会在每月前3个工作日内，将收到的《铜梁区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入住申请审批表》报送至托养机构，由托养机构在3个工作日内上报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3）审批。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每月25日前，完成对所有申请的审批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驻地及集中照护服务机构进行长期公示（附件2）；对不符合条件的，下发申请审批结果通知书（附件3），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4）备案。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每月月底前，将已完成审批程序的入住人员（包括符合条件人员和不符合条件人员）的审批表复印件（1份）交至区民政局备案。
（二）社会老年人
1.托养条件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自愿入住公办养老机构；
（2）无精神病、传染病；
（3）年满60周岁的社会老年人，即前款（一）项经济困难人员以外的其他老年人。
在同等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条件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残疾老年人，老年优待抚恤对象，优先入住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即公办养老机构。
2.托养费用
（1）膳食费：原则上按当年集中供养特困人员膳食费标准据实缴纳。
（2）床位费、护理费：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5〕129号）规定，对其他经济困难的孤寡、失独、高龄老年人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等提供养老服务，其床位费、护理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制定、调整公办养老机构服务收费标准，应以扣除政府投入、社会捐赠后的实际服务成本为依据，按照非营利原则，并考虑群众承受能力、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核定（具体收费价格另行规定）。
（3）其他费用：在托养期间产生的医疗保险以及就医住院期间产生的各项费用及因个人需求产生的费用，由入住人员或其家属自行承担。
3.入住流程
遵循自愿原则，按照“个人申请、机构审核、镇（街）审批、区核查”的程序办理。
（1）申请。由入住老人或监护人填写入院申请表（附件4），将入住老人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监护人身份证及复印件（1份）、体检报告、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一并交至入住机构。
（2）审核。由入住机构对入住老人的体检结果、生活能力评估结果进行审核，并形成初审意见，对符合入住条件的报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批准，对不符合入住条件的，应告知申请人拒绝入住的理由。
（3）审批。由入住机构向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报审批（附件5），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符合条件的申请给予批准，对不符合入住条件的，应做好相关政策解释。
（4）核查。区民政局定期或不定期对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批流程、审批结果进行核查。
（三）特定托养人员
居住在我区的四川省眉山市、遂宁市户籍老年人按前款（一）（二）项要求，纳入前款（一）（二）项托养保障范围。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民政牵头，发展改革、财政、国资等部门配合协作，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托养人员家庭参与的工作机制。区民政局要加强统筹指导，及时研究解决集中照护和托养服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做好服务提供、监督管理等工作。区发展改革委要会同区民政局健全公办养老机构收费机制，规范托养服务收费行为，强化托养床位费、护理费管理。区财政局要结合工作实际需要，统筹相关渠道资金支持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服务工作，将经济困难人员的集中照护费用纳入公办养老机构运行经费保障范围。区国资委要加强公办养老机构国有资产监管，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履行主体职责，将公办养老机构开展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和社会老年人托养服务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按比例配齐工作人员和护理人员。督促托养机构落实《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强制性标准等要求，提高规范化运行水平和服务质量，夯实集中照护和托养服务保障基础。
（三）强化监督管理。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和社会老年人托养服务工作要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区民政局、相关职能部门以及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职责分工要加强集中照护和托养服务监督检查，建立服务评估评价机制，强化综合监管，督促机构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投诉电话等信息，对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及时抄告价监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四）强化宣传引导。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相关职能部门要充分利用服务窗口、电子大屏、新闻媒体、进村入户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宣传解读公办养老机构开展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和社会老年人托养服务工作政策，切实提高政策的知晓率，让辖区老人了解政策内容和受益群体的范围，帮助群众全面了解政策、精准掌握政策、及时享受政策。同时，加强先进典型选树，推进先进经验和工作成效宣传，弘扬尊老敬老爱老传统美德，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4]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施行，方案未尽事宜，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执行，与上级规定不一致的，从其规定；如遇上级政策调整，按照上级政策规定执行；如与实际工作情况不符，调整后按新文件规定执行。

附件：1.铜梁区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入住申请审批表
2.铜梁区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入住情况公示
3.铜梁区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入住申请审批结果
通知书
4.社会老年人入院申请表
5.社会老年人入院审批表


附件1

铜梁区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入住申请审批表
	申请人或监护人填写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监护人姓名
	
	联系电话
	

	
	与申请人关系
	

	
	
申请人（或监护人）保证以上信息及提交的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能力评估报告、残疾证等复印件真实有效。

申请人（或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老年人能力评估（或残疾情况）
	口完全失能   口重度失能   口中度失能  口轻度失能  口能力完好
（口一级残疾   口二级残疾   口三级智力残疾）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批意见
	
□申请人符合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认定条件，从_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在                     （照护服务机构名称）托养。
□申请人不符合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认定条件，理由：


             ______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负责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附件2

铜梁区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入住情况公示

按照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服务有关政策规定，根据本人申请，经审批，以下人员已纳入集中照护并入住照护服务机构，现公示如下：
	序号
	姓名
	年龄
	失能或残疾程度
	困难人员类型
（低保人员或易返贫致贫人口）
	户籍地址
	入住的照护
服务机构名称

	
	
	
	
	
	
	

	
	
	
	
	
	
	

	
	
	
	
	
	
	

	
	
	
	
	
	
	



举报电话：铜梁区民政局：45673206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______


重庆市铜梁区______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铜梁区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入住申请审批结果
通知书（存根）

经审查核实，______（申请人姓名）不符合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认定条件。理由是：

经办人：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
铜梁区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入住申请审批结果
通知书
______（申请人姓名）：
经审查核实，你不符合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认定条件。理由是：

如对审批结果不服，可在收到本通知书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通知。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年    月    日
…………………………………………………………………………………………………………………………………
铜梁区经济困难人员集中照护入住申请审批结果
通知书回执
	申请人
	送达人
	送达时间
	签收人

	
	
	
	


注：1.签收人拒绝签收的，需2人以上送达人签字证明。   
2.此联需交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存档。
附件4
社会老年人入院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民族
	
	身份证号码
	

	政治面貌
	
	社保号
	

	婚姻状况
	已婚口    离婚口    丧偶口    其他口

	受教育程度
	文盲口    略识文字口    能读写口    最高学历(    ）

	户口所在地
	

	现居住地址
	

	主要联系人情况
	姓名
	
	与老人关系
	
	邮政编码
	

	
	手机
	
	电话
	

	
	联系地址
	

	其他联系人
	姓名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与老人关系

	
	
	
	
	

	
	
	
	
	

	
	
	
	
	

	病史介绍(现病史用A表示、既往病史用B表示)：
口高血压    口脑血管意外    口心肌梗塞   口帕金森氏症    口抑郁倾向    
口老年性痴呆   口癫病    口肺气肿    口慢性消化系统疾病   口泌尿系统   
口糖尿病    口皮肤病  口骨质疏松    口肿瘤    口肢体骨折   口白内障    
口青光眼    口弱视    口失视  口听力受损(中)    口听力受损(重)    口失聪
其他疾病：

	申请入住原因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2份，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托养机构分别留存。
附件5
社会老年人入院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民族
	
	身份证号码
	

	政治面貌
	
	社保号
	

	婚姻状况
	已婚口    离婚口    丧偶口    其他口

	受教育程度
	文盲口    略识文字口    能读会写口    最高学历（    ）

	户口所在地
	

	现居住地址
	

	主要联系人情况
	姓名
	
	与老人关系
	
	邮政编码
	

	
	手机
	
	电话
	

	
	联系地址
	

	老年人体检情况核查
	核查意见：
  

             核查人签字：                日期：            

	老年人能力评估情况核查
	口完全失能   口重度失能   口中度失能  口轻度失能  口能力完好
核查意见：
            
核查人签字：                日期：                

	公办养老机构意见
	口同意入院                   口不同意入院 

楼层：          室 号：         床 号：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镇（街道）
审批意见
	

审批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注：本表一式2份，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托养机构分别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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